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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报建

数值 备注计量单位项目

1.生产楼建筑面积（新建建筑）

2.附属工程建筑面积（新建建筑）

1.本规划为太白县鹦鸽邮政支局翻建工程规划平面图。位于鹦鸽农商银行以东，鹦鸽街道以北，鹦鸽工商局以西，

鹦鸽民宅以南。相邻建筑的性质、位置、结构形式详见平面图。规划净用地面积700.90平方米。

3.本规划2F生产楼建筑高度 8.30 米，1F附属工程建筑高度 3.6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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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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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规划依据.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文件《关于宝鸡市太白县鹦鸽邮政支局翻建项目立项的批复》

陕邮分〔2022〕375号、《太白邮政公司鹦鸽邮政支局不动产证》、《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2022

以上高度均为室外地坪至屋面结构层顶。

4.规划建筑在下一步施工图设计中，充分考虑综合管网规划，做到雨污分流，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筑单独设置

排污出口，并与城市管网相衔接。

5.抗震烈度按照抗震设计规范及地震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设防。

6.室外消防设施必须依规划图定位，室内消防设施按消防规范配置，满足消防规范要求。

8.在下一步施工图设计中需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 GB50763-2012）要求配备无障碍设施。

9.本规划建筑标注尺寸均为建筑最外轮廓线正投影。

10.规划建筑层数以规划平面图标注为准。

11.在规划建筑实施过程中采用相应措施保障相邻地块现状建筑安全，与相邻地块引起的纠纷及相关问题，由

项目建设方负责协调解决。本项目基础采用桩基础，开挖深度小于相邻建筑基础深度，避免对相邻建筑的基础

12.该项目应由主管部门按照要求及时做好安评、环评及雷评审批。

13.相邻建筑中无住宅类建筑，均为营业、办公及库房，故不需进行日照分析。

1F

生产楼、附属工程均为多层民用建筑，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 第8.2.1.5条

建筑高度小于15m或体积小于10000m3，需设置灭火器消防措施。生产楼与相邻多层民用建筑之间的

建筑物一览表

序号 建筑名称 建筑面积（㎡） 计容建筑面积（㎡） 基底面积（㎡）

1

2

3

4

生产楼

附属工程

397.14 ㎡

111.31 ㎡

397.14 ㎡

111.31 ㎡

198.57 ㎡

111.31 ㎡

合计 508.45 ㎡ 508.45 ㎡ 309.88 ㎡

间距见《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第5.2.2条及表下注3： 相邻两座高度相同的一、二

路及回转场地承载力应满足消防车荷载要求。本项目生产楼、附属工程设计满足现行消防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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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沿石

农商银行营业厅（2F）

农商银行办公楼（2F）
鹦鸽工商支局（2F）

鹦鸽工商支局办公楼（2F）院子

1F

库房

14.总平面图中二层新建建筑名称为“生产楼”为邮政局“营业楼”的传统称呼，使用性质为营业、办公及宿舍。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2013）；

《陕西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8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节约集约用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15.未尽事宜应满足国家相关规范及有关规定。

院子

院子

（轻钢结构）

院子

级耐火等级建筑中相邻任一侧外墙为防火墙，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00h时，其防火间距不限，可贴临建筑。

生产楼与相邻多层民用建筑之间墙体均为240防火砖墙且无洞口开设，耐火极限为3h。

本项目消防车道设置符合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第7.1.8、7.1.9条，车道的

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0m。尽头式消防车道应设置回车场，回车场的面积不应小于12m×12m。消防道

造成影响，施工过程中确保相邻建筑的结构安全。

H=8.40米

H=8.30米

H=6.90米

H=6.90米

H=4.50米

（无洞口）

（无洞口）

（无洞口）

（无洞口）

附属工程与两侧相邻多层民用建筑之间均留设不小于3.5米的距离。见《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

附属工程与两侧相邻多层民用建筑之间墙体均为240防火砖墙且无洞口开设，耐火极限为3h，且屋顶无天窗。

GB50016-2014第5.2.2条及表下注4：相邻两座建筑中较低一座建筑的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相邻较低一面外墙

为防火墙且屋顶无天窗，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00h时，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3.5m.

7.装配式建筑说明：依据《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宝鸡市装配式建筑建设发展实施细则（暂行）的

通知》（宝政办发【2020】1号）中“第二条”、《宝鸡市促进装配式建筑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

明确装配式建筑单体装配率要求的通知》（宝装配办函【2021】13号）中“第四条”及《太白县装配式建筑

建设发展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太政办发【2020】26号）的要求，本项目装配率应达到25%，装配率主

体结构得分应不低于10分，围护墙及内隔墙得分应不低于5分。本项目生产楼及附属工程均采用装配式建筑。

采用主体结构现场采用成型钢筋、女儿墙板采用150mm厚预制板、内隔墙非砌筑墙体、本项目地上部分采用全

装修、本项目应用管线分离等装配式建筑工艺工法，装配率应达到27%，满足装配式建筑要求。


